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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：

江门市宜大化工储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04 月 07 日，住所：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南洋

围 2 号地，法定代表人：潘帝平，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港澳台投资、非独资）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700760629944J，经营范围：化工原料、化工产品、润滑油、粗白油、

燃料油、煤油（航空煤油）、3 号喷气燃料、成品油的仓储、批发（凭《成品油经营许可证》

经营）、属危险化学品的，凭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经营）、装卸业务；化工原料、化工

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业务（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，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

办理申请)。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、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服务（凭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经

营）。（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）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

江门市宜大化工储运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经营许可证》，

证书编号：（粤江）港经证（0092）号，证书允许的经营地域：江门港新会港区宜大化工码

头 1 号、2号、3 号泊位，证书有效期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。

江门市宜大化工储运有限公司码头 1 号、2 号、3 号泊位均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取得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》，证书编号分别为：（粤江）港经证（0092）号-M001、

（粤江）港经证（0092）号-M002 和（粤江）港经证（0092）号-M003，作业方式均为船—

管道—储罐、储罐—管道—船，作业区域范围分别为：江门港新会港区宜大化工码头 1#泊

位（5000 吨级）、2#泊位（2000 吨级）、3#泊位（1000 吨级），作业危险货物均为：乙醚、

石油醚、丙酮、甲酸乙酯、环己烷等 72 种危险货物。证书有效期至 2021 年 9 月 13 日。

依据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（2019 年 11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9

年第 34 号），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应当在取得经营资质后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委托有资质的

安全评价机构，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每 3 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，提出安全评价报告。该

码头自上次安全评价至今已三年，需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安全评价，提出安全评价

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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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结论：

本报告认为，江门市宜大化工储运有限公司码头有固定经营场所，设置有与经营范围、

规模相适应的港口设备设施，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、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从业人员、

特种作业人员均取得培训合格证书，配备有化工安全注册安全工程师，制定有码头经营安全

管理制度、岗位安全责任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应急设施设备，江门港新会港

区宜大化工码头 1#泊位（5000 吨级）、2#泊位（2000 吨级）、3#泊位（1000 吨级）具备液货

船港口危险货物作业的安全条件，其安全生产的风险程度可以接受。

企业应在后续经营过程中，采取本报告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，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、

落实好人员安全培训教育、完善安全措施，不断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现场照片：


